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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宏州公平竞争审查工作部门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开展2020年公平竞争审查
自查和抽查工作报告

云南省公平竞争审查工作部门联席会议办公室：
为进一步推进德宏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确保各项工作有效落实，做好迎接省级抽查考核工作准备，根据《云南省公平竞争审查工作部门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开展2020年公平竞争审查自查和抽查的通知》（云竞争审办发〔2020〕8号），结合《德宏州公平竞争审查工作部门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做好2020年公平竞争审查重点工作的通知》（德竞争审办发〔2020〕4号），德宏州认真组织开展公平竞争审查自查和抽查工作，现将工作开展情况报告如下：
一、工作总体情况
（一）统筹组织情况
1.州公平竞争审查工作部门联席会议办公室于2019年8月21日组织召开了州公平竞争审查工作部门联席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印发了《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公平竞争审查工作部门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德政办函〔2019〕53号）、《德宏州公平竞争审查工作单位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调整部门联席会议组成人员的通知》，州政府主要领导在常务会上，要求各县市必须尽快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工作单位联席会议制度。全州各县市于2019年10月前都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做到了州、县两级全覆盖，自贸区管委会也于2020年4月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
2.根据省联席会议办公室的通知要求，州政府办公室印发了《德宏州公平竞争审查工作部门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开展2020年公平竞争审查自查和抽查的通知》（NO.398），州公平竞争审查工作部门联席会议办公室（以下称州联席会办公室）组织州发展改革委、司法局、财政局、商务局、市场监管局组成两个抽查组，对德宏州5个县市、自贸区管委会及5个州直单位开展了为期一个星期的抽查工作。
3.2019年10月16日、2020年4月28日，两次举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业务培训会。州联席会议专门安排业务骨干对5个县市及州、县成员单位工作人员进行了业务培训，受训人员300余人次。
截止2020年11月20日，全州共清理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政策措施共156份，其中：州级93份；县（市）级63份；2020年1至11月，共审查增量文件18份。
（二）机制建设情况
德宏州政府及各县市政府都建立了《公平竞争审查工作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州、县、市成员单位都建立了内部审查机制，制定审查流程，明确审查部门和审查人员。
（三）工作质量情况
组织各部门在原先清理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加大对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政策措施进行梳理、排查，重点梳理排查涉及市场准入、产业发展、招商引资、政府采购、经营行为规范等妨碍公平竞争、束缚民营企业发展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其他政策措施的文件。经排查暂未发现有排除、限制竞争等情况。同时，要求各部门认真落实对增量政策措施的审查，按照“谁起草、谁审查”的原则承担审查责任，不断完善审查制度，确保制定出台的有关政策措施符合公平竞争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防止出现排除、限制竞争的情况。
（四）监督考核情况。德宏州已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落实情况纳入2020年对各县市的质量工作考核范畴；但由于认识、经费、师资等原因，目前我州尚未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和未建立举报奖励制度。
（五）制度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1.认识不到位，重视程度不够。县市政府及少数成员单位对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工作、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2.联席会议制度作用发挥不充分。由于公平竞争审查建立的是联席会议制，且主召集人设在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没有设在各级政府，号召力有限不能充分发挥联席会议的作用。
3.清理、审查的范围不够全面，程序不够规范。在存量政策清理和增量政策的公平竞争审查中，还存在遗漏问题。部分成员单位直接将审查对象限定为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将一般性文件、一事一议形式的具体措施和其他政策措施排除在外。部分政策措施出台时未征求利害关系人意见或专家、社会公众意见。
4.缺乏经费保障。由于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政府没有划拨专项经费，导致许多工作不能有效开展。如引入第三方评估、建立举报奖励制度等。
二、下一步工作计划和措施
市场监管部门将会同有关部门，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和联席会议工作要点安排，持续抓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落实工作：





















































（一）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落实中央、省、州文件精神，加强政策解读，扎实开展好公平竞争审查的各项工作。
（二）扎实开展存量清理、规范增量审查工作。继续加大对现行政策措施的清理力度。按照“谁制定，谁审查”的原则承担审查责任，进一步规范增量审查工作，并长期落实。
（三）建立和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工作的相关制度和机制，进一步规范公平竞争审查的各项工作。加大宣传和公开力度，在实践中不断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机制。
三、对进一步推进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建议
（一）建议建立机关审查、外部复查制度，改变目前以内部审查为主的机制，提高公平竞争审查结论的准确性，确保应审尽审。










（二）优先考虑引入第三方机构定期评估公平竞争审查工作机制，对有关政策措施进行公平竞争审查，充分评估政策措施对市场竞争的影响。
（三）切实加强能力建设，适时组织业务培训，促进审查人员能准确识别审查对象，严格履行审查程序，全面提升审查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和专业化水平。
（四）探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考核机制，推动公平竞争审查纳入行政绩效考核。
（五）划拨专项经费，建立举报奖励制度。



德宏州公平竞争审查部门联席会议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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